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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K3607912025000003
二、项目名称：赣州经开区中小幼儿园大宗食材配送服务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淞源配送有限公司
地址：赣州市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宝福路7号田心安居5期1#、2#农贸市场
被投诉人：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务管理局
地址：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华坚南路
[bookmark: _GoBack]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中鹏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代理的赣州经开区中小幼儿园大宗食材配送服务项目（项目编号：K3607912025000003）的质疑答复不满，于2025年8月14日向本单位提起投诉,本单位于8月15日收到并于当日依法受理。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事项：
投诉人称：江西惜熙攘攘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惜熙攘攘公司）在赣州经开区中小学幼儿园大宗食材配送服务项目（包1）中，实际人员数量未达招标文件要求的16人，且对应人员社保缴纳记录不完整或不足，其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存在无效或虚假情况。经我司查询，爱企查网站显示其参保人数为0，有理由怀疑江西惜熙攘攘食品有限公司有限公司实际人员数量及社保缴纳情况不满足要求。
被投诉人称：经核实，投诉人提供的事实依据为爱企查网站的查询信息截图。经查询爱企查网站，其数据来源为“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版权局、民政部”。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此系统只提供企业的2024年度报告查询，不提供企业的2025年度报告查询。经此系统查询惜熙攘攘公司的2024年度报告显示，其2024年参保人数为0人，但此信息不能证明惜熙攘攘公司2025年参保人数也是0人。因爱企查网站数据来源为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所以爱企查网站信息也不能证明惜熙攘攘公司2025年参保人数是0人。因此，投诉人在此质疑（投诉）事项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惜熙攘攘公司在本项目响应截止日期（2025年07月22日）前的“实际人员数量及社保缴纳情况不满足项目要求”。
根据本项目征集文件第三章“征集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中包1 对服务团队的要求：“供应商应具备履行本项目所必需的服务团队人员至少10人(包含但不限于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食品检验人员、配送人员等等)。每辆车配送人员需配备至少2人，身体健康，无传染疾病，无心理障碍等问题，且必须是本公司人员、无犯罪记录、具有有效的健康合格证”及包1评分标准中对服务人员的要求：“拟派本项目服务人员均须具备卫生部门颁发的有效健康证明，在满足招标文件的基础上，每增加一名得1分，满分3分”，因征集文件未限制团队人员身份不得重复（即一名服务人员可同时是食品安全管理（检测）人员和配送人员），所以满足征集文件服务团队人员10人及评分标准服务人员增加3人得满分的最低人数是13人，并非投诉人认为的16人。本项目评审小组也是按照最低人数13人就满足征集文件要求来进行评审的。经核对，惜熙攘攘公司的本项目响应文件及其质疑回复函中提供的社保部门出具的参保证明显示，惜熙攘攘公司在2025年6月有14人参保，这14人包含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食品检验人员、配送人员等。
依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开信息，结合惜熙攘攘公司在其响应文件中提供的社保部门出具的相应参保证明、其提供的质疑回复函中社保部门出具的14人参保缴费证明，我们认为此投诉（质疑）事项缺乏事实依据和证据。
5、 处理依据及结果
经调查：
投诉事项不成立。经核实，江西惜熙攘攘食品有限公司8月社保缴费人员为13人，满足采购文件中对服务团队的要求，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不成立。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驳回投诉。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赣州经开区管委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
                       　        2025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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